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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开放现行文件理论依据的若干观点简评 

王茂跃

    关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何嘉荪和傅荣校曾进行过专门的研究，他们认为该理论的基本内容可以归纳

为三层含义："一是从现行文件到历史档案是一个完整的生命过程，即文件运动具有整体性的特点；二是

文件在全部生命过程中先后表现出不同的作用和价值，使其整个生命周期可以区分为不同的运动阶段，即

文件运动具有阶段性的特点；三是在不同的运动阶段中，应根据文件的不同特点，采用适宜的存放和管理

方法，即文件运动过程中各种因素有着内在联系的特点。"  

    笔者认为，据此我们难以得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是现行文件开放的理论依据的结论。因为我们提供利

用的现行文件处在文件运动的第二阶段，即文件的现实使用阶段，"这时文件主要存放在制作、收到和承

办文件的单位或个人手中，也有相当部分存放在机关档案室中。"文件只有运行到了第四阶段，即文件的

永久保存阶段或历史阶段，此时的文件才由档案馆保存。 

    因此，用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去解释档案局（馆）建立现行文件阅览中心提供现行文件服务之举，很显

然是不恰当的，更何况现行文件阅览中心收集的只是现行的公开文件，而且只是现行公开文件的打印件，

并不包括底稿。可见，现行文件阅览中心收集现行文件的工作，只是在特定条件下进行的非正常的收集工

作。  

    尽管各阶段文件的内在联系决定了档案部门有必要对机关的现行文件进行前端控制，但这种前端控制

是由文件运动的整体性特点所要求的。其实这也并不难理解，因为文件生命过程中各个运动阶段的文件质

量是密切相关、相互影响的，前一运动阶段文件的质量将直接决定后一阶段文件的质量。所以说，这种前

端控制和要求档案部门从利用的角度去考虑现行文件的提供利用绝不是一回事。 

    还有人认为，西方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核心，"是在广义文件的前提之下，弱化档案与文件的区别，

在管理理念上，把文件与档案的管理统一起来。"的确，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中的文件指的是广义文件概念

（确切地说应称为大文件概念），"这种'文件'包含了档案，或者说，这种'文件'观念把档案理解为文件

整体运动过程中某一特定阶段的称谓，文件与档案呈从属关系。"同样依据的是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法国

认为现行文件自形成和收到之日起就是档案，而美国则认为只有保存在国家档案馆的具有永久保存价值的

文件才是档案，尽管法国和美国对档案概念的理解不同，但他们各自对文件和档案的区别还是非常清楚

的。因此，得出"弱化档案与文件的区别，在管理理念上，把文件与档案的管理统一起来"的结论，其意图

很明显，那就正如作者文章标题!见注释""所指明的那样，为非涉密文件走近老百姓寻找动因。但由于作

者的这一认识在理论上缺乏依据，因而也是站不住脚的。观点之二：文件与档案管理一体化理论这种观点

认为，"所谓'管理一体化'就是两种管理行为不再相互区分，而是完全融合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本来属于档案管理的工作，可以有文书处理部门或者业务部门的人来做，而本来属于文件管理的事

务，也可以由档案部门的人来做；甚至两个部门的机构和人员干脆'合而为一'。即文件管理和档案管理搞

一体化了，那么现行文件和档案管理的对外服务也应该一体化。因此，档案部门开展现行公开文件信息服

务是现行档案理论使然。" 

    应当说，上述认识是存在问题的。首先，如果文件与档案管理一体化理论是按照该作者所理解的话，

那么这一理论仅仅揭示的是同一机关单位的文书部门和档案部门的机构和人员可以一体化，文件管理和档

案管理可以一体化，现行文件和档案管理的对外服务可以一体化，但却得不出档案局（馆）开展现行文件

对外提供服务也是由这一理论使然的结论。其次，该作者对文件与档案管理一体化理论的理解有误。对

此，谭培做了很好的阐释，"文档一体化管理不会取消文件与档案概念""文档一体化管理不会抹煞文件与

档案的差异""文档一体化管理不会改变文件与档案的关系""文档一体化管理的实质是加强文书工作与档案

工作的联系，使其更好地为机关工作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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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点之三：借用委托-代理理论周毅借用信息经济学中的委托-代理理论认为，"国家行政机关与档案

馆之间的关系是委托-代理关系。"委托-代理理论认为，只要在建立或签订合同前后，市场参加者双方掌

握的信息不对称，这种关系就是属于委托-代理关系。的确，从我国现有的档案学理论和档案法规中，我

们找不到档案局（馆）建立现行文件阅览中心并开放现行文件的理论依据和法律依据。根据我国的档案学

理论，文件在办理完毕以后才能成为档案（这种办理完毕是从手续上和程序上相对而言的），而依据文件

生命周期理论，我国档案室中保存的部分档案也属于现行文件。但我国档案室保存的档案（含部分现行文

件）是没有对外开放义务的，更不用说保存在文书处理部门手中的现行文件了。 

    我国的档案法律法规规定，开放档案仅仅是对国家档案馆而言的。因此，从我国现有的档案学理论和

档案法律法规中是找不到现行文件开放的依据的。于是，周毅另辟蹊径，借用信息经济学中的委托-代理

理论，将档案局（馆）设立现行文件阅览中心开放现行文件的做法，理解成国家行政机关与档案馆之间的

关系是委托-代理关系，从而为开放现行文件之举找到了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但笔者的理解是，这一揭

示似乎有些勉强。因为从档案局（馆）建立现行文件阅览中心的实践来看，没有哪一个国家行政机构与档

案局（馆）建立或签订了合同关系。事实是，我国所有的现行文件阅览中心都是经过同级党委、政府批准

设立的，而且只有经过同级党委、政府下文才能要求党政机关将所形成的现行公开文件报送给现行文件阅

览中心。 

    观点之四：现行文件的第一价值和第二价值理论最早提出公共文件有两种价值的是美国的谢伦伯格，

他指出，"公共文件具有两种价值，即对原机关的原始价值和对其他机关即非政府方面使用者的从属价

值。"陈兆和和宝荣两位教授在《档案管理学基础》一书中论述档案发挥作用的规律性时指出，档案具有

对机关的作用和社会作用的双重性，"档案对于档案形成者的首要作用，构成了档案的第一价值"，"档案

对于档案形成者以外的这种社会作用，构成了档案的第二价值。"吴宝康教授主编的《档案学概论》则将

档案的价值从第一价值向第二价值过渡概括为档案价值扩展律。"机关的档案，首先实现的第一价值是在

档案室阶段"，"第二价值的实现，主要是在档案馆阶段"。档案价值扩展律实际上为机关档案室的档案定

期向国家档案馆移交提供了理论依据，并不能用来说明机关现行文件为什么要向社会提供利用。于是何嘉

荪教授提出，"要正确认识文件第一价值"，"文件第一价值的价值主体，既指文件的制作形成者，也指文

件的原始接受者。也就是说，可以把谢伦伯格提出的'文件首先对原形成机关具有原始价值'的命题，进一

步发展为'文件首先对原形成者和原接收者具有原始价值。'这种原始价值就是第一价值。"他还认为，"现

行文件也有第二价值，但是往往处于潜在状态"，"现行文件的第二价值能否显现并且得到实现，主要取决

于第一价值主体的态度和做法"，"文件的第一价值主体如果放弃或者失去对文件的控制权，文件的第二价

值将立即增大，占据主导地位。"何嘉荪教授对现行文件第一价值和第二价值的重新认识，是对原有理论

的继承和发展。如果他的这些认识能够成立并被我国档案学界认同、接受的话，那倒的的确确为开放现行

文件提供了理论依据。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何嘉荪教授也曾撰文认为，"档案馆目前对政府现行文件的收集，仅是一种比较

特殊的、为一段时间内的利用需要服务的行为，并不是档案馆馆藏建设（档案馆档案的收集）工作。""冯

惠玲教授也曾指出，"开展现行文件的提供利用，其他国家不是由档案部门来搞的。"由此看来，何嘉荪教

授提出的修改文件第一价值含义的认识是否具有生命力，就要看档案局（馆）的现行文件阅览中心有没有

生命力。如果现行文件阅览中心经实践验证仅仅在一定时期内具有合理性，现行文件阅览中心提供现行文

件利用服务迟早要被其他的方式所取代，那么是否还有必要去重新认识现行文件的第一价值和第二价值

呢？这一点值得我们慎重考虑。 

    总之，从我国现有的档案学理论中，我们找不到开放现行文件的理论依据。正因为如此，才有学者借

用委托-代理理论，才有学者去重新认识现行文件的第一价值和第二价值。至于有学者从文件生命周期理

论和文件、档案管理一体化理论中寻找开放现行文件的理论依据，笔者以为，探索精神可嘉，但得出的结

论却难以令人信服。实际上，并不是实践上的一切做法都有理论依据，有的是先有实践后才发展成为理

论，有的仅仅以政策法律法规为依据，有的纯粹是按照行政命令行事。从目前我国建立现行文件阅览中心

开展现行文件提供利用服务的做法来看，尽管我们说是对档案馆功能的拓展和对档案工作的创新，是档案

部门贯彻"三个代表"思想的重要举措，但由于缺乏理论和法律上的依据，如果没有党委、政府的行文支

持，档案局（馆）开办的现行文件阅览中心要去提供现行文件利用服务则是不可能的，因而从某种意义上

说，还是可以归结为以行政命令作为依据。从短期来看，这样做是可行的。但从长远来看，我国必须进行

立法，制定类似美国《信息自由法》那样的法律。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保证政府公共信息的开放（自

然包括现行公开文件）。 

    

    

    注释： 

    《有拓展才有发展---档案部门开展现行公开文件利用服务工作座谈会辑要》，《中国档案》 

    陈秀兰、张魁：《非涉密文件走近老百姓的动因》，《档案管理》 

    张素凡：《现行公开文件信息服务势在必行》，《档案管理》 

    '谭培：《文件与档案关系研究分歧探源》，《档案学研究》 

    周毅：《对现行文件开放若干理论问题的探索》，《档案学通讯》 

    何嘉荪：《论现行文件的第一价值和第二价值---政务信息公开引起的若干问题思考（之一）》，



《档案学通讯》 

    何嘉荪：《现行文件阅览中心、文件中心与数字档案馆》，《档案学研究》 

    

    原载于《北京档案》200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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